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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、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

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

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公司”）

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

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申请撤回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独立意见 

鉴于近期监管要求发生了变化，公司与中介机构等深入沟通和交流后，决定

终止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可转债”），并向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撤回本次可转债申请文件。经核查，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

时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申请撤回本次可转债申请文件。 

 

独立董事：俞鹂、李量、杨耕 

 

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 9 月 18 日 

 




